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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城建大学文件  
 

天城大政〔2019〕82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天津城建大学少数民族预科班优秀

学生评选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部门： 

《天津城建大学少数民族预科班优秀学生评选办法》已经

2019年 6月 12日第 13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天津城建大学 

2019 年 6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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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经 2019 年 6 月 12 日第 13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）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

务，鼓励少数民族预科生在校期间刻苦学习，勤奋向上，学校

每年在少数民族预科生中开展优秀学生评选工作。 

第二条  凡我校在籍注册的少数民族预科班学生，在校学

习期间，均有资格参加评选。 

第二章  评选条件 

第三条  评选少数民族预科班优秀学生需满足以下条件： 

1.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热爱祖国，维护民族团结，遵纪守

法，道德品质优良，模范遵守《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》和学

校规章制度； 

2.努力学习，奋发向上，严谨求学，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

动且有较强的实践能力； 

3.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及健康的身体、

心理素质； 

4.关心集体和他人，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。 

第四条 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能参加优秀学生评选: 

1.学年度内，因违反校规校纪，受到校级通报批评及以上

纪律处分者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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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学年度内，所在宿舍卫生检查 4 次（含）以上不合格者

或 1 次(含)以上宿舍违纪者； 

3.学年度内，事假超过 20 学时，病假超过 80 学时者（重

病住院者除外）； 

4.学年度内，主修课程出现过不及格科目者； 

5.无故不交纳学费者。 

第五条  少数民族预科班优秀学生评选比例以班级为单位，

不超过学生总数的 7% 。 

第三章  评选程序 

第六条  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、武装部）于每年 6 月

下发评选通知，预科班班主任按照通知要求及时组织评选。评

选材料包括：个人事迹材料、本年度成绩单、相关获奖证书复

印件，评选登记表一式两份。 

第七条  少数民族预科班优秀学生评选工作以班级为单位

进行，严格按照评选办法确定优秀学生名单，并面向预科班全

体师生公示不少于 3 个工作日。 

第八条  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、武装部）审核少数民

族预科班优秀学生名单并报学校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审定，在全

校范围内公示不少于 5个工作日。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九条  本办法由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、武装部）负

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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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
天津城建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6月18日印发 


